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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
檔號:

發文方式:紙本鄧寄 保存年限:

桃園市政府函

320 
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24號5樓之5

受文者:桃園市地政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4年6月 17 日

發文字號:府財用字第 11401663731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主豈

地址: 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、府路1號
承辦人:科員王雅玲
電話: (03)3322101#5543 
傳真: (03)3390790 
電子信箱: 10024930@mai1.tycg.gov.tw 

主音:檢送本市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售公告 1份，請協助張貼公告

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據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9條及桃園市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出售作業要點第 13點規定辦理。

正本:各縣市政府(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、) (桃園市政府除外)、桃園市地政士公

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: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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